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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第一小題之爭點為，公司得否發行享有表決權之特別股，對此，觀公司法第157條規

定，應屬肯定。第二小題，為有關公司得否發行黃金股或複數表決權特別股之問題，對

此，經濟部曾以函釋採否定之見解。 
第二題：第一小題涉及「善意取得」之議題。除了學說所言及之要件外，本題所涉事實脫胎自某

實務見解，並由教科書所引用。賴政大老師於每梯次上課時，皆帶領同學練習本題之原

本題型，相信參加過賴政大老師票據法課程之同學，對本題之解答應具備高度自信。 

第二小題涉及「止付保留款」之議題。本題所涉事實出自某新近實務見解，賴政大老

師於上課時已仔細解說此一議題，相信參加過賴政大老師票據法課程之同學，對本題

之解答亦感高度自信。 

第三題：本題考點為倉庫之所有和寄倉之危險負擔，非屬傳統之海商爭點，同學須對77台上

1963判決有所了解，始能正確作答。 

第四題：本題涉及「告知義務」之議題。除了學說所言及之要件外，本題所涉爭議多與實務見

解相關；出題者之命題方向雖相當明確，但部分有關告知義務判斷之事實並未全面或

仔細陳述，略有題意不清之情（如第三小題，甲是否有告知丙色盲症之事實？丙是否

知悉？此等事實皆未在第三小題中說明；如將其套入題目本文之事實，又有混淆不清

之情形），故答題者須自行點出事實方向，方能完成作答。賴政大老師於每梯次上課

時，皆帶領同學練習本題之相關議題，相信參加過賴政大老師保險法課程之同學，對

本題之解答應具備高度自信。 

高分命中 

第一題： 
1.《高點現代公司法講義》，劉連煜編撰，頁246-251。 
2.《高點公司法講義第四回》，辛政大編撰，頁26-27。 

第二題： 
(一)《圖說系列－票據法》，賴宏宗律師，五版，頁1-210~212、1-232、1-250。 
(二)《圖說系列－票據法》，賴宏宗律師，五版，頁1-279。 
第三題：《高點海商法講義第二回》，辛政大編撰，頁39-40。 

第四題：《圖說系列－保險法》，賴宏宗律師編撰，高點出版，六版，頁15-33~35、15-38、15-

44。 

 

一、假設有上市之鐵道公司A（以下稱A公司），擬發行特別股以籌措營運及更新現代鐵道所需基礎

設施之資金，詢問下列法律問題，請你逐一回答： 

(一)該特別股之發行條件中規定，特別股仍享有與普通股同樣之表決權，僅賸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劣後於普通股，問此一條件是否合法？（10分） 

(二)A公司可否發行具有對重大事件（如併購），否決權之特別股，或具有複數表決權之特別股

（如一個特別股有三個表決權），由公司原控制股東認購以作為敵意併購的預防手段？

（30分） 

答： 
(一) 

1.公司法（以下同）第156條第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每股金額應歸一律，一部分

得為特別股；其種類，由章程定之。」由是可知，公司股份可分為普通股與特別股。而所謂特別股，從第

157條之規定：「公司發行特別股時，應就羅列各款於章程中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利之順序、定

額或定率。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率。三、特別股之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限

制或無表決權。四、特別股權利、義務之其他事項。」觀之，係指股份所表彰之股東權所具之盈餘分配請

求權、賸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或表決權等權利內容不同於普通股者謂之。 
2.本題A公司欲發行賸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劣後於普通股，但仍享有與普通股同樣之表決權之特別股，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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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關鍵在於該特別股之條件是否符合第157條之規定，若符合，則該特別股之條件即屬合法。首先就賸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劣後於普通股之部分，因第157條第2款規定，公司得發行「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不

同於普通股之特別股，是該發行條件為合法應屬無疑。至於該特別股仍享有表決權之部分，依第157條第3
款規定，公司得規定特別股之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解釋上，公司若規定特別股股東

行使權利完全不受限制，當然亦可。是A公司該特別股之發行條件合法。 
(二) 

1.在美國允許不同種類股份存在的前提下，美國公司可發行所謂的「黃金股」，使握有黃金股的股東，對

於特定的重大事項，如解任董事、公司併購等擁有否決權，使其得以對抗未經其同意的敵意併購。此

外，若股東並無否決權，但其擁有的股份一股卻有多個表決權，使其擁有高比例的表決權，此種具有複

數表決權的特別股，相當程度也可以發揮防止敵意併購的功用。 
2.有疑問的是，於我國，公司可否依第157條，發行具有重大事項否決權，或具有複數表決權特別股，由特

定股東認購以作為敵意併購的預防手段。對此，經濟部曾以72商字第11159號函表示：「查公司法第179
條第1項規定『公司各股東，除有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款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參照同法第157條

第3款規定『公司發行特別股時，應於章程中訂定特別股之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

條文中所稱『行使表決權之限制』固不能解釋為每股享有數表決權，『行使表決權之順序』亦僅在分別

普通股股東與特別股股東，或二種以上特別股股東對同一事項決議之先後，而與表決權之多寡應無關

連，故依現行法應不能容有每股享有數表決權之特別股發行。」即經濟部認為，股東平等原則是股份有

限公司之本質，發行具有重大事件否決權或複數表決權的特別股，既然違背此原則，公司應不得為之。 
3.是A公司應不得發行具有否決權或複數表決權之特別股。 

 

二、請附理由回答下面問題： 

(一)書商甲簽發支票一紙，支付作家乙之出版稿酬新臺幣15萬元。乙不慎遺失。丙撿到後，先

於票據背面偽造乙之簽名，而後持該張支票向丁購買智慧型電視機一臺。乙遺失票據後向

書商甲要求予以止付，因此，丁提示付款時被銀行拒絕。現丁向甲、乙主張票據責任。問

依法甲、乙應否負票據法上責任。（10分） 

(二)張三開立支票存款帳戶後，簽發支票一紙交予李四，嗣以支票喪失為由，向A銀行為止付通

知，並聲請公示催告。A銀行乃將止付之金額轉撥入該行止付保留款留存，惟債權人並未在

公示催告期間內申報權利，債務人亦未於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後聲請除權判決，嗣後李四另

行提起給付票款之訴訟並獲勝訴判決確定，聲請就債務人張三於A銀行之止付專戶之留存金

額強制執行。試問：該止付專戶內之專款是否仍屬張三之財產，而得為強制執行？如另一

債權人王五亦取得對張三的執行名義，聲請就止付保留款專戶之款項參與分配，問依法應

如何處理？（10分） 

答： 
(一)第一小題： 

1.前言：甲、乙應否負票據法上責任，須判斷丁是否具有票據權利。因丁之前手丙為無權利人，故丁無法

繼受取得票據權利；另，丁顯非自發票人甲處依發票行為而取得票據，故本題應檢討丁得否主張善意取

得票據權利。 
2.善意取得之前提與要件：票據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以惡意或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不得享有票據上之

權利。」此為善意取得之適用依據。惟學說及實務見解認為，欲主張善意取得票據權利者，除條文規定

之要件外，須符合下列前提及要件－ 
(1)前提：「執票人受讓票據時，須有已存在之票據權利」。 
(2)主觀要件：須「執票人取得票據當時善意且無重大過失」。 
(3)客觀要件： 

I.須自「無處分權人」處取得票據。 
II.須以「票據法上轉讓方法」（背書或交付）取得票據。 
III.須「背書連續」。 
IV.「須給付相當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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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給付相當對價」是否構成善意取得之要件，有肯否二說之爭：肯定說所持理由乃基於第14條第2項

「無對價或以不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不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利」之規定，惟否定說則認第14
條第2項應視為「善意取得之例外」，而非「善意取得之要件」。 

B.管見以為，第14條第2項乃「對價抗辯」，基於實務對其「前手權利有瑕疵，後手之權利亦有瑕疵；

前手無權利，後手亦無權利」之闡釋，可知此一抗辯事由得同時適用於執票人之前手為「有處分權

人」或「無處分權人」之情形。因善意取得之要件須為自「無處分權人」處取得票據，故如將第14
條第2項亦認屬善意取得之要件，將產生法理之扞格，故管見採否定說。 

3.本題適用情形： 
(1)前提：甲與乙間之票據行為完全有效，乙擁有票據權利。故丁受讓此票據時，此票據已存在票據權

利。 
(2)主觀要件：由於丁受讓票據時，「乃在支票提示前，而當時票上並未蓋有『止付』之戳記」。可見丁

「受讓當時」，並無惡意（不知道丙無處分權、為拾獲）且無重大過失（如果票上當時已蓋有止付戳

記而丁未注意，則有重大過失）。 
(3)客觀要件： 

I.丁乃自「無處分權人」丙處取得票據。 
II.因題目說明丙偽造乙之簽名而將此票據轉讓給丁，題意似肯認丙以票據法上轉讓方式（即背書或交

付）使丁取得票據。 
III.依題意，丙偽造乙之簽名而將此票據轉讓給丁，題意似肯認本票據「背書連續」。 

4.小結：於前述前題及要件圴成立之情形下，丁得主張「善意取得」票據權利，甲、乙不可以止付為由，

對執票人丁予以抗辯。 
(二)第二小題： 

1.前言：票據法施行細則第5條第5項規定「經止付之金額，應由付款人留存，非依票據法第19條第2項之規

定或經占有票據之人及止付人之同意，不得支付或由發票人另行動用」。依此規定，當止付通知生效

時，付款人應自發票人存款帳戶中提出止付金額，加以留存而不得支付或動用，實務上稱此留存金額為

「止付保留款」。 
2.第一子題：該止付專戶內之專款是否仍屬張三之財產，而得為強制執行。 

(1)實務見解認為：按止付保留款專戶性質係受止付者特別委任，有票據掛失止付時，於特定情形始能付

款，與一般存款不同，然存入止付保留款專戶之留存金額在未為給付前，性質仍屬寄託，不因該存款

有特定用途而謂非張三之寄託物。又該止付保留款於所有權移轉前仍不失為發票人張三之存款，與受

扣押之財產相同，參照實務上認為經實施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財產，他債權人仍可聲請強制執行之情

形，自得為強制執行之標的。 
(2)管見以為：以上實務見解之闡釋，符合民法有關寄託、所有權概念之法理，故管見採相同結論，認應

採肯定見解。 
3.第二子題：如另一債權人王五亦取得對張三之執行名義，聲請就止付保留款專戶之款項參與分配，依法

應如何處理。 
(1)實務見解認為：票據法施行細則第5條第5項規定所謂「不得支付或由發票人另行動用」，乃指付款人

自行支付或發票人自行動用而言，該止付之保留款所有權移轉前仍不失為發票人之存款，參照實務上

認為經實施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財產，他債權人仍可聲請強制執行之情形，本件執行法院得依取得執行

名義之他債權人王五之聲請，准予參與分配。執票人李四之票據債權為普通債權，不因票據法施行細

則第5條之規定而有優先受償權，應與王五之普通債權平均受償，方符強制執行法規定之意旨。 
(2)管見以為：以上實務見解之闡釋，符合民法所有權概念、普通債權平等受償等法理，故管見採相同結

論。 

 

三、某甲為X國醫療器材進口商，向Y國的乙科技公司購買「葉克膜」器材（體外心肺維持系統）

2000具。乙科技公司以託運人的地位，向丙海運公司洽定件貨運送事宜，其中某甲為受貨人。

乙科技公司以40只貨櫃分裝此2000具「葉克膜」，每只貨櫃各裝有50具「葉克膜」器材，交由

丙海運公司運送，丙海運公司並發給載貨證券予乙科技公司。丙海運公司與乙科技公司約定，

該2000具「葉克膜」器材到達X國的目的港時，先暫存於丙海運公司於該港的倉庫W1，貨到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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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由某甲以載貨證券換取小提單提領之。當2000具「葉克膜」運至X國的目的港並寄倉庫後一

日，適遭逢颱風侵襲，致使40只貨櫃中有15只貨櫃進水，約750具「葉克膜」器材濕損。次日，

某甲受通知前來取貨，除知悉進口「葉克膜」器材的受損情形，更發現此40只貨櫃所裝載的

2000具「葉克膜」，型號與原先向乙科技公司購買者不同，遂拒絕領貨。丙海運公司無奈之

餘，僅得以受貨人之費用，將此「葉克膜」器材轉移至目的港的另一倉庫W2儲存，並通知乙科

技公司及某甲。不料，倉庫W2失竊，未進水濕損的25只貨櫃全數被竊。當某甲將載貨證券退回

給乙科技公司，請問依我國海商法，乙科技公司得否就濕損與被竊的「葉克膜」器材，向丙海

運公司主張損害賠償？（20分） 

答： 
(一)濕損之器材： 

1.海商法第63條規定，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守，應為必要之

注意及處置。此乃運送人對承運貨物之照管義務，為一相對性義務，換言之，若運送人對貨物之處理已

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縱使貨物毀損滅失，運送人仍因無過失而免責。至於該義務之存在期間，除貨物

之在船期間外，是否尚包含裝載前及卸載後之期間。對此，無論係學說或實務，皆採肯定見解，即參海

商法第76條第2項規定，應認運送人之「責任期間」除在船期間外，尚包含商港區域。是於商港區域內，

運送人仍須對承運貨物盡照管義務。 
2.系爭貨物於運抵目的港後，丙海運公司基於與乙託運人之約定，遂將貨物暫存於丙於該港之倉庫，承上

所述，該倉庫既位於商港區域內，丙原則上須對貨物盡第63條之照管義務。惟對貨物寄倉之情形，運送

人是否仍須對該等寄倉之貨物盡照管義務，實務係區分寄倉之原因及倉庫之所有而為不同之認定，此可

參最高法院77年台上字第1963號判決，該判決要旨謂：「按貨物卸載後寄倉之場合，究以進倉之時視為

貨物交付之時，或以受貨人(或其受任人)實際領取貨物之時，始為貨物交付之時，應視該倉庫之法律地位

而定。關於倉庫之法律地位，海商法並無明文規定，惟依法理，倘倉庫為運送人所有者，此時之倉庫應

視為船舶之延長，貨物之進倉尚不得視為貨物之交付，貨物必須俟受貨人(或其受任人)實際為領受時，始

得認為交付，故未交付前，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仍應負海商法第107條所定應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之義

務；如貨物之寄倉係依受貨人(或其受任人)之指示者，此時之倉庫應視為受貨人之代理人，貨物於進倉寄

存之時，即已發生交付之效力，貨物寄倉期間之危險，自當由受貨人負擔；又如貨物之寄倉係根據當地

法令之規定時，貨物寄倉中之危險，亦應由受貨人負擔之，亦即此時之倉庫，應視為受貨人之代理人，

而非船舶之延長。」 
3.依該實務見解，若貨物寄倉係基於託運人或受貨人之指示者，則貨物於進倉時，即已發生交付之效力，

既已交付，運送人當然不必對進倉後之貨物盡照管義務，貨物進倉後之毀損滅失運送人亦毋須負任何責

任。本題丙係因與乙之約定始將貨物寄存於W1倉庫，則依上開實務見解，於貨物進倉時，即已發生交付

之效力，是就750具於倉庫中因颱風而濕損之器材，丙運送公司應毋須負責。 
(二)被竊之器材： 

1.海商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受貨人怠於受領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得以受貨人之費用，將貨物寄存於港埠

管理機關或合法經營之倉庫，並通知受貨人。其第2項復規定，受貨人不明或受貨人拒絕受領貨物時，運

送人或船長得依前項之規定辦理，並通知託運人及受貨人。 
2.又依最高法院75年台上字第64號判決要旨：「海商法第94條規定：『受貨人怠於受領貨物時，運送人或

船長得以受貨人之費用，將貨物寄存於港埠管理機關或合法經營之倉庫，並通知受貨人。受貨人不明或

受貨人拒絕受領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得依前項之規定辦理，並通知託運人及受貨人』，是為學說上所

謂『以寄存代交付』之『擬制交付』，運送人或船長倘已為合法之擬制交付，運送人交付貨物之義務固

歸於消滅，惟運送人未具此項擬制交付之情形，而係因港埠管理機關或海關之要求，將貨物交存港埠管

理機關或海關之倉庫時，在此等機關或倉庫未將貨物交付受貨人前，運送人之交貨義務，仍未消滅。」

可知，若運送人於符合第51條要件之情況下將貨物寄倉，將生「擬制交付」之效果，既已擬制交付，運

送人當不須對貨物寄倉後之毀損滅失負責。 
3.依題示，丙海運公司因受貨人甲拒絕領貨，而將貨物儲存於W2倉庫，符合第51條之規定，依上開說明，

生「擬制交付」之效果，運送人丙對25只被竊貨櫃之部分，亦不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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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患有視網膜剝離之疾病，雙眼視力於數月間由萬國視力表視力值0.5，降低至視力值0.2，甲

於住院就醫後經醫師告知，未來將有失明的可能。甲於出院後向乙人壽保險公司購買「安和樂

利終身壽險」，保險金額為新臺幣500萬元，甲於要保書所詢問事項：「過去五年內，是否曾經

因患視網膜病變而接受醫師診療？」中，勾選「否」；乙人壽保險公司安排甲至特約診所，由

醫師丙進行體檢，甲於丙詢問是否有視網膜病史時，回答「無，僅因閱讀習慣不佳而患有近

視。」甲順利通過體檢，乙人壽保險公司隨後同意承保。一個月後，甲於家中浴室跌倒，臉部

撞擊地面後產生視網膜出血嚴重剝離，終致雙眼失明。甲向乙請求失明殘廢理賠，乙拒絕理賠

並主張解除契約。請依我國保險法規回答下列問題： 

(一)乙主張解除契約是否有理由？（5分） 

(二)甲如果另外購買丁人壽保險公司所推出「免體檢、絕不拒保」之「百分百保證保人壽保

險」，並於要保書病史詢問事項皆勾選「否」，丁人壽保險公司能否拒絕理賠並主張解除

契約？（5分） 

(三)如果甲並非患有視網膜剝離之疾病，而係患有色盲症，於通過丙體檢並獲乙承保後，誤闖

紅燈發生車禍死亡，乙是否得主張解除契約？（10分） 

答： 
(一)告知義務之相關議題： 

1.按保險法第64條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第1項）。要保人故意

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

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第2
項）。前項解除契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或契約訂立後經過二

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不得解除契約（第3項）。」此即告知義務之明文規定。 
2.依題意，乙保險公司安排甲至特約診所，由醫師丙進行體檢： 

(1)丙醫師之法律地位，乃保險人乙之代理人：保險人之所以指定特約醫師檢查被保險人之體況，目的乃

將檢驗結果作為保險人估計危險之參考。此時，該特約醫師於法律上即屬保險人之代理人。 
(2)保險人於保險契約訂定前，已指定醫師對被保險人為身體檢查，如要保人對自己以前或現有之病症未

告知時，醫師亦未發覺，是否違反告知義務：實務見解以為「保險公司於訂定人壽保險契約時，為明

瞭被保險人之身體、健康狀態等足以影響危險估計之事項，乃指定醫師對被保險人之身體檢查，以專

家立場提供意見，以補保險人專門知識之不足。惟醫師之檢查是否正確，有時需賴被保險人之據實說

明，故人壽保險契約，保險人通常除指定醫師體檢外，仍以書面詢問被保險人之健康情形，要保人亦

不能因保險人已指定醫師體檢，而免除告知義務。惟保險人既指定醫師檢查被保險人之身體，則醫師

因檢查所知，或應知之事項，應認為保險人所知及應知之事項。故如要保人未將自己以前及現有之病

症告知，而體檢醫師以通常之診查，不能發覺者，則要保人自屬違反告知義務。惟如體檢醫師，以通

常之診查，即可發覺，而醫師未發覺、應認為屬於醫師應知之事項，而為保險人所應知，自不得再解

除契約。」 
(二)第一小題： 

1.依題意，甲投保者，乃人壽保險而非其他人身保險如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故乙所承擔之危險及責任即

為第101條規定之「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契約規定年限內死亡，或屆契約規定年限而仍生存時，依照

契約負給付保險金額之責。」 
2.雖甲已至乙之特約診所，由丙進行體檢，惟依前實務見解所示，如甲未將自己以前及現有之病症告知，

而體檢醫師丙以通常之診查，不能發覺者，則甲自屬違反告知義務。甲就其有視網膜剝離之疾病，確有

不實告知之情形，且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乙對於危險之估計，故乙得主張第64條第2項本文「要保人故

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

約」。 
3.甲得否主張第64條第2項但書「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因本險種之保險事故即「死亡」等並未發生，甲自無法舉證因果關係之不存在，故得以行使解除權。 
4.小結：乙解除保險契約，應有理由。 

(三)第二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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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64條第1項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亦即要保人並不會因為

保險人未對其進行體檢，而免除告知義務。簡言之，綜合第64條第1項及第2項有關「足以變更或減少保

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之要求觀之，凡保險人對要保人「以書面詢問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估

計之重大事項」，則要保人即有說明義務。 
2.小結：於甲負有告知義務而違反告知義務之情形下，因本險種之保險事故即「死亡」等並未發生，甲無

法舉證因果關係之不存在，此時丁解除保險契約，應有理由。 
(四)第三小題： 

1.保險法第62條規定「當事人之一方對於左列各款，不負通知之義務：一、為他方所知者。二、依通常注

意為他方所應知，或無法諉為不知者。三、一方對於他方經聲明不必通知者。」此即告知義務之免除 
2.色盲症，可認屬以通常之診查，即可發覺之症狀。如丙以通常之診查即可發覺，卻未發覺，而使甲通過

體檢，則此時依前述「如體檢醫師，以通常之診查，即可發覺，而醫師未發覺、應認為屬於醫師應知之

事項，而為保險人所應知，自不得再解除契約」之實務見解，則乙自不得再解除契約。 
3.小結：乙解除保險契約，為無理由。 


